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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问题和对策建议


王美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通过对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
认知度还比较低；二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力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三是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
劳动合同签订率差异较大。针对这些问题，应加强宣传，普及和解释好《劳动合同法》；严格监督《劳动合同法》的执
行；更好地实施《劳动合同法》，并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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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这使得劳动力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劳

动力很多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保障。２００４年开始，一些地区如珠江三角洲，率先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此后，这一现
象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１］［２］［３］［４］如果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作出判断，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

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状态过渡。

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看，有两个方面值得予以特别关注。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形成了就业非正规化趋

势。［５］［６］与正规部门相比，在非正规部门中，用工不规范现象更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也更多。另一方

面，尽管近年来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有所上涨，但其幅度仍然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劳动者仅仅分享了劳动

生产率提高成果中的一个小部分。［７］［８］

随着城市中非正规就业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新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规制不断增强，一批与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相继出台，包括２００４年的《最低工资规定》、
２００８年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通过立法保护
劳动者权益，工会在工资决定等集体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变化，都发生在劳动力出现系统短缺这样一个转折

时期。

总结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颁布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规定和法律不难看出，实际上，这些规定和法律，基

本上可以看做是１９９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的进一步细化和修订。１９９４年的《劳动
法》涵盖面较广，但是，对各个方面的规定都不甚详细。进入新世纪以来颁布的这些新的规定和法律，对劳动力市

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劳动力市场

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现象和新问题。这些新的规定和法律，也主要用于解决这些新问题。在这些新的规定和法

律中，《劳动合同法》是最重要、也是影响面最广的一部法律。

自《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已经过去４年多的时间。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状况的研究，还较为有限。
程延园等（２０１０）通过对全国近６００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考察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企业在劳动合
同签订率和合同期限、招聘、用人成本、解雇和经济补偿、用工灵活性等方面的变化情况。［９］研究指出，《劳动合同

法》明显提高了劳动合同签订率，延长了劳动合同期限，增加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数量。郑桥等（２００９）研究发现，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提高，劳动合同短期化得到有效遏制。［１０］张车伟（２００８）指出，《劳动
合同法》的实施有利于调整中国目前被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会严重损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会增加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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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劳动成本，也不会严重加剧失业。［１１］李钢等（２００９）发现，《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增加守法企业的用工成本，
工资上涨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结果，《劳动合同法》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用工秩序，《劳动合同法》实施也没有

减少劳动力市场需求。［１２］

本文将利用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如何？是否了解和领

会《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和条款？哪些因素影响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

和执行状况如何？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执行状况评价如何？《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有哪

些？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二、研究所使用的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简称 ＣＵＬＳ１、ＣＵＬＳ２和 ＣＵＬＳ３）进行分析。这三轮调查分别于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９年进行。２００１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
和西安５个城市，进行了劳动力调查，２００２年底又进行了补充调查（简称 ＣＵＬＳ１）。在每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
随机抽样原则，抽取了７０个社区的７００户城市家庭，填写了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１６岁以上不在学的家庭成员问
卷。在每个城市，调查同样按照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还抽取了６００个农村进城的打工者，填写了劳动力问卷。
本调查中包含丰富的关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征、就业、工资以及各种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信息。

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以及另外的７个
城市（无锡、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宝鸡、大庆），再次进行了劳动力调查（简称 ＣＵＬＳ２）。在上海、武汉、沈阳、福
州和西安５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各抽取了５００户城市家庭和５００户外来家庭。在其他７个城
市，调查各抽取了４００户外来家庭。问卷中不仅包括家庭信息，还包括家庭中所有个人的信息，内容与２００１年调
查非常类似。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只使用２００５年调查中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的数据，以便于
与２００１年进行比较。
２００９年底至２０１０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６个城

市，再次进行了劳动力调查（简称ＣＵＬＳ３）。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６个城市，调查根据分阶段随机
抽样原则，各抽取了７００户城市本地人口家庭和６００户外来人口家庭。调查样本的具体抽取方法是，在每个城
市，首先抽取社区。在每个抽中的社区，再分别随机抽取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家庭。每个被抽中的本地人口家庭

和外来人口家庭，都填写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家庭成员问卷。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将只使用上海、武汉、沈阳、福

州和西安５个城市的数据，以便于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５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ＣＵＬＳ３调查中包含丰富的关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征、就业、工资以及各种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信息。特别值

得指出的是，调查还询问了家庭中１６—６０岁的家庭成员（访谈时在家，户主和配偶优先）有关《劳动合同法》认知
的情况和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状况，为本课题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三、《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

在ＣＵＬＳ３中，针对《劳动合同法》的条款，提出了一些问题（一共６题），给出了若干选项，请劳动力选出正确
的选项。表１的前五行，给出了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对这些问题选出正确选项的比例。外来劳动力对６
个问题给出正确选项的比例，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差都不大。例如，对“您认为被雇用后，雇主是否应该与您签订

劳动合同？”，外来劳动力中，８９４８％的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认为被雇用后雇主应该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城市
本地劳动力中，９５３４％的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对“您认为从雇用算起，雇主多长时间内应与您签订劳动合
同？”这一问题，外来劳动力中，４３５５％的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认为是一个月；城市本地劳动力中，３８４５％的
劳动力给出了正确选项。总体来看，两类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较为接近。

表１ 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

外来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Ｑ１您认为被雇用后，雇主是否应该与您签订劳动合同？（正确答案：是） ８９４８％ ９５３４％
Ｑ２您认为从雇用算起，雇主多长时间内应与您签订劳动合同？（正确答案：一个月） ４３５５％ ３８４５％
Ｑ３您认为在第一年工作期间，如果雇主未在规定时间内与您签劳动合同，是否应该每月支付二倍

工资？（正确答案：是）
７３２６％ ７８４９％

Ｑ４您认为在一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中，试用期应不长于？（正确答案：两个月） ２３７５％ ２２０４％
Ｑ５您认为如果个人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企业能否解除劳动合同？（正确答案：能） ７３６０％ ７０１９％
Ｑ６您认为如果您满足规定条件，向雇主提出签无固定期限合同，雇主是否应该同意？（正确答案：是） ６７７６％ ７０１７％
　　平均认知分值 ３６９分 ３７３分

　　注：该表分析的是１６—６０岁劳动力的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ＣＵＬＳ３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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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的最后一行，给出了平均认知分值①


。从两类劳动力认知分值的绝对值看，３６９分和３７３分意味着，对
这６个问题，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分别平均能够对将近４个问题，给出正确选项。同时，两类劳动力的
平均认知分值差异很小。这个指标进一步反映了两类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认知状况的接近。

分城市看，对有关《劳动合同法》条款问题的回答，不同城市的劳动力存在一些差异（表２）。例如，对“您认为
被雇用后，雇主是否应该与您签订劳动合同？”这一问题，在上海，９４６２％的外来劳动力给出了正确的选项，认为
被雇用后雇主应该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在武汉，却只有７２６％的外来劳动力，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正确的选项。
对“您认为在一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中，试用期应不长于？”这一问题，在武汉，３１６％的外来劳动力给出了正确的选
项，认为是两个月。但在福州，却只有１３８％的外来劳动力，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正确的选项。

表２ 分城市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Ｑ５ Ｑ６ 平均认知分值

外来劳动力

上海 ９４６２ ３９０８ ７７９２ ２５８５ ７８２９ ５３６５ ３６８
武汉 ７２６０ ４１０３ ６９７６ ３１６０ ６５０８ ７３６５ ３５２
沈阳 ７７２６ ３０７５ ５９０３ １８５７ ７６７２ ７１１９ ３３３
福州 ９２７６ ４５１０ ７９７６ １３８０ ５９３１ ７５８３ ３６５
西安 ９１８５ ３９４４ ６８５３ ２０４１ ７３１６ ７３４６ ３６６
广州 ８９３１ ４９１１ ７１０８ ２３８６ ７４７２ ７４５４ ３７８
合计 ８９４８ ４３５５ ７３２６ ２３７５ ７３６０ ６７７６ ３６９

城市本地劳动力

上海 ９９２４ ３１５０ ８８２４ ２２５０ ７５５９ ６１９８ ３７７
武汉 ９１６８ ３９５３ ６６０７ ２７０６ ６１３７ ７５２８ ３６０
沈阳 ８９３３ ３５０１ ７３１４ １７１４ ７３３７ ７０６１ ３５７
福州 ９４４８ ４５５２ ７２４５ １７８５ ５１８０ ７８６９ ３６０
西安 ９４２２ ４２２７ ７８６６ １８１７ ７０４２ ７６９９ ３８０
广州 ９６１８ ５１１６ ７６２３ ２４５３ ７５６７ ７３０４ ３９４
合计 ９５３４ ３８４５ ７８４９ ２２０４ ７０１９ ７０１７ ３７３

　　注：该表分析的是１６—６０岁劳动力的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ＣＵＬＳ３计算得到。

但是，从对所有问题的平均认知分值看，不同城市的劳动力存在的差异并不大。从外来劳动力的情况看，６个
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平均认知分值，都在３３以上。平均认知分值最高的为广州市，为３７８；最低的为沈阳市，为
３３３。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情况看，６个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认知分值，都在３５以上。平均认知分值最高的
依然为广州市，为３９４；最低的依然为沈阳市，为３５７。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动力，相对而言，广州市
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好一些，沈阳市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状况略差一些。

我们感兴趣的是，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条款的认知水平，与哪些因素相关。为此，我们将劳动力的认知分

值进行标准化，得到认知分值的Ｚ值，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回归模型，讨论影响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认知水
平的因素。模型的因变量为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认知分值的 Ｚ值，自变量包括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
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特征变量（包括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所有制、工作行业、单位规模），以及城

市虚拟变量（表３）。模型的估计式如下：
ｚｓｃｏｒｅ＝β０＋β１ｆｅｍａｌｅ＋β２ａｇｅ＋β３ｅｄｕ＋β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β５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β６ｓｅｃｔｏｒ＋β７ｆｉｒｍｓｉｚｅ＋β８ｃｉｔｙ＋ε
其中，ｚｓｃｏｒｅ为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条款认知分值的标准化Ｚ值，ｆｅｍａｌｅ为女性虚拟变量，ａｇｅ为一组年龄

组虚拟变量，ｅｄｕ为一组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为签订劳动合同虚拟变量，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为一组所有制虚拟变
量，ｓｅｃｔｏｒ为一组行业虚拟变量，ｆｉｒｍｓｉｚｅ为一组单位规模虚拟变量，ｃｉｔｙ为一组城市虚拟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表３ 模型中使用的变量解释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因变量

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认知分值的Ｚ值 连续变量 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认知分值标准化后得到的Ｚ值
自变量

女性 虚拟变量 女性＝１　男性＝０
３１—４０岁 虚拟变量 ３１—４０岁＝１　１６—３０岁＝０

 　　①认知分值的计算方法是，针对每个问题，给出正确选项得１分，未给出正确选项得零分。得分加总后，就可以得出每个劳动力对这６个
问题的认知分值。显然，满分为６分，最低为零分。在得到每个劳动力的认知分值后，就可以计算所有劳动力的平均认知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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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０岁 虚拟变量 ４１—５０岁＝１　１６—３０岁＝０
５１—６０岁 虚拟变量 ５１—６０岁＝１　１６—３０岁＝０
初中 虚拟变量 初中＝１　小学及以下＝０
高中或中专 虚拟变量 高中或中专＝１　小学及以下＝０
大专及以上 虚拟变量 大专及以上＝１　小学及以下＝０
签订劳动合同 虚拟变量 签订劳动合同＝１　未签订劳动合同＝０
国有企业 虚拟变量 国有企业＝１　机关事业单位＝０
集体企业 虚拟变量 集体企业＝１　机关事业单位＝０
私营企业和个体 虚拟变量 私营企业和个体＝１　机关事业单位＝０
外资合资企业 虚拟变量 外资合资企业＝１　机关事业单位＝０
其他二产 虚拟变量 其他二产＝１　制造业＝０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 虚拟变量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１　制造业＝０
租赁商务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 虚拟变量 租赁商务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１　制造业＝０
其他三产 虚拟变量 其他三产＝１　制造业＝０
单位规模２—７人 虚拟变量 单位规模２—７人＝１　单位规模１人＝０
单位规模８—１９人 虚拟变量 单位规模８—１９人＝１　单位规模１人＝０
单位规模２０人以上 虚拟变量 单位规模２０人以上＝１　单位规模１人＝０
武汉 虚拟变量 武汉＝１　上海＝０
沈阳 虚拟变量 沈阳＝１　上海＝０
福州 虚拟变量 福州＝１　上海＝０
西安 虚拟变量 西安＝１　上海＝０
广州 虚拟变量 广州＝１　上海＝０

　　注：其他二产是指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其他三产是指除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外的其他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４。对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我们分别估计了３个模型。模型（１）中只加入了劳
动力的个人特征，模型（２）在加入了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劳动力的工作特征变量。模型（３）中也
只加入了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其与模型（１）的区别是，所使用的样本与模型（２）相同，以便将回归结果与模型（２）
进行比较。

表４ 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认知分值Ｚ值的回归方程（最小二乘法）
外来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男性

女性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５１２
１６—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４４６
４１—５０岁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３９１
５１—６０岁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６６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３２４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９７７ －００９７５ －００８９６
高中或中专 ００９８４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４１１
大专及以上 ０３０７０ ０２０１４ ０３０６４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６
未签订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 ００９６２ ０１４７６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０２０１７ ０１０９７
集体企业 －０１１３３ －００４８０
私营企业和个体 ０１８５７ ００９３４
外资合资企业 ０１５７７ ０１６０２
制造业

其他二产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２０６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５５８
租赁商务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２５６
其他三产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２６８
单位规模１人
单位规模２—７人 －０２３６２ －０１０８３
单位规模８—１９人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６８０
单位规模２０人以上 －００４８１ －０１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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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虚拟变量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常数项 －０２３０２ －０３１４９ －０１９６６ ０１２１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５８
观察值个数 ４９３９ ４３２８ ４３２８ ５０９０ ３２６４ ３２６４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注：（１）为简便起见，城市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２）表示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自变量对劳动力认知分值的影响，在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非常类似。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

市本地劳动力，性别和年龄对认知分值都没有影响。对外来劳动力而言，与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劳动力相比，

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水平更高。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动力，与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劳动力相比，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其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水平更高；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对《劳

动合同法》的认知水平也更高。行业和单位规模，对认知水平没有太大影响。

四、《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和执行状况

表５ 签订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比例

外来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签订合同 未签订合同 签订合同 未签订合同

２００１年 １４７７ ８５２３ ４８３６ ５１６４
２００５年 １１９４ ８８０６ ５９６９ ４０３１
２０１０年 ２５６９ ７４３１ ６４５７ ３５４３

　　注：（１）本表考察的是１６—６０岁之间的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
（２）为了将三轮调查数据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只讨论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的状况。
（３）自我雇用者被视为未签订劳动合同。

资料来源：根据ＣＵＬＳ１、ＣＵＬＳ２和ＣＵＬＳ３计算得到。

近年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表现得比较明显，这其中，劳资双方不能落实劳动合同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来看劳动力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发生的变化，表５给出的３个年份中，外来劳动力和城市
本地劳动力签订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从该表中，主要能够总结出两点：

第一，不论对外来劳动力而言，还是对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比例，都在稳步提

高。对外来劳动力而言，２００１年，仅有１４７７％的劳动力签订了劳动合同。２０１０年，这一比例提高到２５６９％。对
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２００１年，４８３６％的劳动力签订了劳动合同。２００５年，这一比例提高到５９６９％，２０１０年进
一步提高到６４５７％。可以说，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后，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
提高，对外来劳动力而言尤其如此。

第二，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外来劳动力比例，远低于城市劳动力，这在每个年份中都是如此。２００１年，外来劳动
力中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比例为１４７７％，城市本地劳动力的这一比例为４８３６％，两类劳动力相差３３５９个百分
点；２００５年，两类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相差４７７５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两类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相差
３８８８个百分点。

按照《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分为以下几类：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及劳务派遣合同。在ＣＵＬＳ３中询问了劳动力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类型，使我们得以分析外
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类型是否存在差异（表６）。

表６ 签订不同劳动合同类型的劳动力比例

外来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７５３６ ５３４８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１９９３ ４４５８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３１１ １４９
劳务派遣合同 １６０ ０４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注：（１）本表考察的是１６—６０岁之间的劳动力所签订劳动合同的类型。
（２）本表讨论的是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的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ＣＵＬＳ３计算得到。

对外来劳动力而言，３／４的劳动力签订的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１９９３％的劳动力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签订这两类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比例合起来，达到９５２９％；对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５３４８％的劳动力签订的
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４４５８％的劳动力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这两类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比例合
起来，达到９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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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对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绝大多数劳动力签订的合同，或者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

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两类劳动力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外来劳动力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比

例，高出城市本地劳动力２１８８个百分点；城市本地劳动力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高出外来劳动力
２４６５个百分点。

对外来劳动力而言，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合同的劳动力，比例分别仅为

３１１％和１６％。对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合同的劳动
力，比例分别仅为１４９％和０４５％。两类劳动力中，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合
同的比例，都是很低的。

从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看，对外来劳动力而言，２１６４％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１年及以下的劳动合同，一半
的外来劳动力签订的是１到３年的劳动合同，２８４１％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３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对城市本地劳动
力而言，仅有８０５％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１年及以下的劳动合同，２７３４％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１到３年的劳动合同，
６４６１％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３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表７）。

表７ 签订不同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力比例

外来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１年及以下 ２１６４ ８０５
１到３年 ４９９５ ２７３４
３年及以上 ２８４１ ６４６１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注：（１）本表考察的是１６—６０岁之间的劳动力所签订劳动合同的类型。
（２）本表讨论的是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的状况。
（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视为“３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

资料来源：根据ＣＵＬＳ３计算得到。

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签订较长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相对较低，签订较短期限劳动

合同的比例相对较高。在外来劳动力中，只有不到１／３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３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在城市本地
劳动力中，将近２／３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３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在外来劳动力中，超过２０％的劳动力，签订的是
１年及以下的劳动合同；在城市本地劳动力中，仅有不到１０％的劳动力，签订的是１年及以下的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工资，存在显著差异（表８）。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
动力，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０年，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工资，都明显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工资。例
如，２０１０年，对外来劳动力而言，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小时工资为１３９１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小
时工资为８２３元，前者比后者高出６９％。

表８ 签订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元）

外来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签订劳动合同 未签订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

２００１年 ４７１ ３８２ ６１３ ４９６
２００５年 ６６１ ３７０ ８０７ ４９３
２０１０年 １３９１ ８２３ １４４０ ８８２

　　注：（１）本表考察的是１６—６０岁之间的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
（２）自我雇用者被视为未签订劳动合同。

资料来源：根据ＣＵＬＳ１、ＣＵＬＳ２和ＣＵＬＳ３计算得到。

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动力，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０年，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小时工资都有了
显著提高。对外来劳动力而言，２００１年，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小时工资为４７１元，２００５年提高到６６１元，
２０１０年进一步提高到１３９１元。对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２００１年，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小时工资为６１３
元，２００５年提高到８０７元，２０１０年进一步提高到１４４元。对两类劳动力而言，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劳动力小时
工资提高的幅度，都远高于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

对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的小时工资，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没有太大
变化，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则有了显著提高。２０１０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外来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提高到８２３元，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提高到８８２元。

表９给出了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外来劳动力对其所
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为“很好”或“满意”的比例，为５６０９％。城市本地劳动力的这一比例为
５６４２％。也就是说，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动力，都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对他们所在的企业遵守《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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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的状况，认为“很好”或者“满意”，两类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满意程度差异

不大。

表９ 劳动力对其所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

很好（％） 满意（％） 一般（％） 较差（％） 很差（％）
外来劳动力 ８４６ ４７６３ ３７８６ ５２１ ０８４

城市本地劳动力 １０３５ ４６０７ ４０１６ ２８５ ０５７

　　资料来源：根据ＣＵＬＳ３计算得到。

我们感兴趣的是，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与哪些因素相关。为此，我们估计了

有序概率对数模型（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讨论影响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评价的因素。模
型的因变量为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共分为五类：１＝很好、２＝满意、３＝一般、４＝
较差、５＝很差。自变量包括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特征变量（包括是否签
订劳动合同、工作所有制、工作行业、单位规模），以及城市虚拟变量。模型的估计式如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β０＋β１ｆｅｍａｌｅ＋β２ａｇｅ＋β３ｅｄｕ＋β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β５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β６ｓｅｃｔｏｒ＋β７ｆｉｒｍｓｉｚｅ＋β８ｃｉｔｙ＋ε
其中，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为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ｆｅｍａｌｅ为女性虚拟变量，ａｇｅ为一组

年龄组虚拟变量，ｅｄｕ为一组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为签订劳动合同虚拟变量，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为一组所有制虚
拟变量，ｓｅｃｔｏｒ为一组行业虚拟变量，ｆｉｒｍｓｉｚｅ为一组单位规模虚拟变量，ｃｉｔｙ为一组城市虚拟变量，ε为随机误差
项。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１０。对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我们分别估计了三个模型。第（１）个模型中只加
入了劳动力的个人特征，第（２）个模型在加入了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劳动力的工作特征变量。第
（３）个模型中也只加入了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其与模型（１）的区别是，所使用的样本与模型（２）相同，以便将回归
结果与模型（２）进行比较。

表１０ 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回归方程（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
外来劳动力 城市本地劳动力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男性

女性 １０８３７ １１２７４ １０９８２ １０３４７ ０９７９２ １００８１
１６—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 １０１８１ １０２８９ １０４８３ ０８５８５ ０８６４９ ０８６７６
４１—５０岁 １０６９３ １０３６５ １１０１６ ０８７３２ ０９１９３ ０９１６９
５１—６０岁 １０７６５ １０７８２ １１７８１ ０７８４１ ０８３０３ ０７８９２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９３７９ ０９４３ ０９１１８ ０８９０７ １３３４９ １２０４１
高中或中专 ０９３２１ １０２１４ ０８９９５ ０７２５０ １０９８４ ０８３９６
大专及以上 ０５６４９ ０７３３２ ０５５０１ ０３７６３ ０８０７０ ０４９５３
未签订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 ０４８４５ ０４９０８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１１３１２ １１７３１
集体企业 ２２９３５ １１６７４
私营企业和个体 １１５９５ １２４１４
外资合资企业 ０９１７９ ０９１０６
制造业

其他二产 １５１１６ ０９０４４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 １０４６３ ０９１４８
租赁商务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 １３０４０ ０８１３５
其他三产 １２１６８ ０７９２１

单位规模１人
单位规模２—７人 １０６０８ １３３０５
单位规模８—１９人 １２３７１ １３２４０
单位规模２０人以上 １２１３３ １１５４７
城市虚拟变量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Ｎ ４２７１ ３８５７ ３８５７ ４４４２ ３０９０ ３０９０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１

　　注：（１）为简便起见，城市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此省略；
（２）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１０％水平上显著。

自变量对劳动力如何评价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状况，在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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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动力，性别和年龄对劳动力如何评价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状

况，都没有影响。对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与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劳动力相比，受过大专及以上

教育的人，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更好。不论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动力，签订了劳动

合同的劳动力，对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状况的评价更好。所有制、行业和单位规模，对劳动力如何评价

其所在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状况，没有太大影响。

五、《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本文中，我们利用不同来源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表明，《劳

动合同法》实施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度还比较低；第二，仍有相当比

例的劳动力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第三，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差异较大。本部

分将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对策建议。

（一）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认知度低，应加强宣传，普及和解释好《劳动合同法》

利用ＣＵＬＳ３数据对《劳动合同法》认知状况的分析表明，劳动力在《劳动合同法》中的一些较为简单的条款，
认知度尚可。例如，对“您认为被雇用后，雇主是否应该与您签订劳动合同？”这类问题，绝大多数劳动力都能给予

正确的回答，认为雇主应该与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

但是，对《劳动合同法》中略微细节的一些问题，例如“您认为在第一年工作期间，如果雇主未在规定时间内

与您签劳动合同，是否应该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您认为如果个人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企业能否解除劳动合

同？”，以及“您认为如果您满足规定条件，向雇主提出签无固定期限合同，雇主是否应该同意？”等问题，能够正确

回答的劳动力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您认为从雇用算起，雇主多长时间内应与您签订劳动合

同？”，以及“您认为在一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中，试用期应不长于？”等，则仅有较小比例的劳动力能够给予正确回

答。

有关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认知度较低，尤其是对一些较为细致的条款认知度较低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该给

予足够重视。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约劳动成本，常常规避《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提高劳动力对《劳动合同法》的

认知度，也能提高劳动力运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

应加大力度宣传和普及《劳动合同法》，提高全社会对于该法的认知度。另外，对《劳动合同法》中当前社会

上普遍关心的内容，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解释。例如，《劳动合同法》最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劳动者就业的稳定，然而也有人质疑，这样是否会导致“大锅饭”、“铁

饭碗”现象重现，使员工“变懒”。如果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真的成为了“终身雇用制”，那么上述担心的问题确

实有可能出现。但是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是不可以解除的合同。类似的问题

可以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文件来解决。

（二）仍有相当比例的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要严格监督《劳动合同法》的执行

尽管《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比例大幅度提高，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力未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ＣＵＬＳ３告诉我们，２０１０年，仅有大约１／４的外来劳动力，签订了劳动合同，城市本地劳动
力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大约为６５％。未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劳动力的工资和
福利待遇等，也受到很多影响。ＣＵＬＳ３也发现，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远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劳动力。

由此看来，《劳动合同法》的贯彻执行，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劳动合同法》，应该持坚决贯彻落实的态

度，坚定不移地保护劳动雇佣关系中双方的合法合理权益。要通过更加准确地界定本法有关条款的内涵，让这部

法律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真正起到保驾护航的权威作用。鉴于社会各界目前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反

应比较强烈，《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文件的出台，有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这部法律，消除不必要的担忧，进

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

（三）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差异大，要更好地实施《劳动合同法》，并进行彻底的

户籍制度改革

从劳动合同签订率看，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持续存在。根

据ＣＵＬＳ３，２００１年只有１４７７％的外来劳动力签订了劳动合同，而城市本地劳动力有４８３６％签订了劳动合同；
２００５年，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９４％和５９６９％，相差了４７７５个百分
点；２０１０年，两类劳动力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比例，尽管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仍然相差３８８８个百分点。

《劳动合同法》是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不应因劳动力的性别、身份或者所处地域等的不同，而在执行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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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差异。要减少和消除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上的差异，除了更好地实施《劳动合同

法》外，还需要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但是，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告诉我们，户籍制度不

是一个可以独立执行的政策，而是与一系列相关政策配套存在的。［１３］为了保持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兼容性，

改革也必然是一揽子的配套过程。把那些将户籍制度变为城乡分割手段的配套政策，首先与户口剥离开，进而彻

底给予改革，把户籍制度变成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使户籍制度行使通常意义上的基本职能，而不是用于识

别“身份”。

（四）主要结论

中国正处于劳动力从无限供给，逐步向有限剩余的阶段转变。如果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劳资关系是处

于资方主导的不平衡的话，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劳资双方的地位逐渐变得更加平衡。《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和

实施，是非常合乎时宜的。该法中的规定有效地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有利于保障劳动力的正当权益。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举世瞩目。只有让劳动者切实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才能真正保证经济长

期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也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但是单纯这样一部法律，可能很难实现全部的职责，需要更多更细的政策法规，来协助这一使命的完成。除此

之外，切实有效地监督执行和实施好《劳动合同法》，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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